
臺北市政府 92.11.13.  府訴字第０九二二七六三六三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傳染病防治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北市衛一字第

０九二三二五八九０００號行政處分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係○○醫院（以下簡稱○○醫院）復健科約用物理治療師，九十二年四月二十

四日本應到院上班，嗣該院因爆發醫護人員集體感染「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簡稱ＳＡＲ

Ｓ）」事件，行政院乃於九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緊急召開「研商○○醫院醫護人員感染ＳＡ

ＲＳ因應措施會議」，其中會議結論第二點、第三點決議：「（二）○○醫院暫時關閉、全

面管制。（三）為保護住院病患、員工本人及家屬安全，○○醫院所有病患集中治療；員工

全數召回集中隔離；院內員工家屬居家隔離。對過去兩週進出醫院之人員及病患進行追蹤，

遇有症狀立即治療。」本府亦隨即於同日召開「臺北市政府舉行『防止ＳＡＲＳ疫情擴大緊

急應變小組』會議」，其中會議結論第二點、第三點、第十一點決議：「二、○○醫院暫予

封閉，全面管制人員進出，住院病人管制在後棟建築，其他人員管制在前棟建築。三、有關

○○醫院員工集中隔離管理，家屬則居家隔離。......十一、○○醫院內人員進出之管制由

○○醫院本身負責，管制人員出入之條件及規定由衛生局負責規範。」會後原處分機關隨即

召開記者會，於電視、廣播等大眾傳播媒體公布「臺北市政府ＳＡＲＳ緊急應變處理措施」

，宣布「○○醫院暫予封閉，全面管制人員進出」及「有關○○醫院員工集中隔離管理，家

屬則居家隔離」，以供○○醫院員工、病患、家屬及社會大眾週知，本府並以九十二年五月

二日府衛技字第０九二０二三０六０００號公告之。嗣原處分機關就○○醫院所清查提供之

「九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後始返院及尚未返院人員名冊」，決定對○○醫院員工凡於九十二

年四月二十七日晚上十二時前，無特殊理由而未返院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

及第四十一條第四款規定，一律處以罰鍰，其處罰標準為：於四月二十八日回院集中隔離者

，處以新臺幣（以下同）六萬元罰鍰；於四月二十九日回院集中隔離者，處以十二萬元罰鍰

；於四月三十日回院集中隔離者，處以十八萬元罰鍰；五月一日回院集中隔離者，處以二十

四萬元罰鍰。本件訴願人於九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醫院封院及員工集中隔離時，因擔心

受ＳＡＲＳ病毒感染，即未到院上班及接受集中隔離，遲至九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始返院接

受集中隔離管理。經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爰依



同法第四十一條第四款規定，以九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北市衛一字第０九二三二五八九０００

號行政處分書，處以訴願人六萬元罰鍰。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二年六月二日向本府提起訴願

，十月二十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傳染病防治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曾與傳染病

　　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由該管主管機關予以留驗；必要時，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

　　檢查，或施行預防接種等必要之處置。」第四十一條第四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除逕行強制處分外，並得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四、違反主

　　管機關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所為之命令者。」第四十四條規定：「本法所定之罰鍰、停

　　業，由地方主管機關處罰之。前項罰鍰，經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

　　行。」

　　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二條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

　　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前項決定或措施

　　之相對人雖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為一般處分，適用本法有關行

　　政處分之規定。有關公物之設定、變更、廢止或其一般使用者，亦同。」第九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行政處分除法規另有要式之規定者外，得以書面、言詞或其他方式為之。

　　」第一百條規定：「書面之行政處分，應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書面以外之

　　行政處分，應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一般處分之送達，得以公告或刊登公報

　　或新聞紙代替之。」第一百十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書面之行政處分自送達相對人

　　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書面以外之行政處分自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時起，

　　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容對其發生效力。」「一般處分自公告日或刊登政府公報、

　　新聞紙最後登載日起發生效力。但處分另訂不同日期者，從其規定。」

　　臺北市政府九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府秘二字第九０一０七九八一００號公告：「主旨：公

　　告本府主管業務委任事項，並自九十年九月一日起生效。......公告事項：......六、

　　本府將下列業務委任本府衛生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十三）傳染病防治法中有

　　關本府權限事項。......」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於九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封院前，即接獲醫院同事電話說：不要去醫院了，訴

　　　願人擔心家中老小將被無辜牽連或發生不必要之感染，即自行找尋隱密地點隔離觀察

　　　。

（二）訴願人於○○醫院封院時不敢回去有兩大理由，第一，醫院把員工叫回，不是一人一

　　　間隔離，而是近一千名醫療員工和兩百多名一般病患、ＳＡＲＳ病患關在一起，但醫



　　　院只有四百多床，這樣的隔離只會造成更多人受到感染和傷亡。第二，根據ＷＨＯ的

　　　規定，有可能接觸到ＳＡＲＳ的病患是要做居家隔離十天，而不是與ＳＡＲＳ的病患

　　　關在一起。訴願人縱然百般不願仍於四月二十八日自動返院隔離觀察。

三、卷查本件訴願人係○○醫院復健科約用物理治療師，九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本應到院上

　　班，嗣該院因爆發醫護人員集體感染「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簡稱ＳＡＲＳ）」事件

　　，行政院乃於九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緊急召開「研商○○醫院醫護人員感染ＳＡＲＳ因

　　應措施會議」，其中會議結論決議○○醫院自九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起暫時關閉全面管

　　制，員工全數召回集中隔離。本府亦隨即召開「防止ＳＡＲＳ疫情擴大緊急應變小組會

　　議」，其中會議結論決議○○醫院員工集中隔離管理，會後原處分機關並隨即召開記者

　　會，於電視、廣播等大眾傳播媒體公布「臺北市政府ＳＡＲＳ緊急應變處理措施」，週

　　知○○醫院員工、病患、家屬及社會大眾。按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曾

　　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由該管主管機關予以留驗；必要時，得令遷入指

　　定之處所檢查，或施行預防接種等必要之處置。查本件訴願人自承於九十二年四月二十

　　四日封院時，因擔心受ＳＡＲＳ病毒感染，即未到院上班，遲至九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始返院接受集中隔離管理，此亦有○○醫院九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後始返院及尚未返院

　　人員名冊影本一份附卷可稽，是訴願人違規事證明確，足以認定。次查「嚴重急性呼吸

　　道症候群」係一新興疾病，於未知其傳染途徑及潛伏期等病徵不明確之情形下，適○○

　　醫院爆發醫護人員集體感染ＳＡＲＳ事件，行政院及本府為因應疫情，乃決定將○○醫

　　院員工召回集中隔離管理，除由該院透過組織系統及電話聯絡召回員工外，原處分機關

　　並自九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起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公開發布此一行政處分，要求○○醫院

　　員工立即返院報到，是原處分機關為緊急應變所為之集中隔離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九

　　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一百十條第一項之規定，自屬適法。又行政處分係行政機關就具體事

　　件所為之公法上單方行政行為，而其法律效果發生與否之判斷，應就行政機關表示於外

　　部之客觀意思予以認定，至行政機關所採取之方式如何，則非所問。本件係基於強烈之

　　公眾利益需求，較之個人私益具有優越價值，是以，公益原則確係原處分機關所採取必

　　要處置之合法化基礎。至訴願人主張擔心家人被感染，而自行隔離乙節，查訴願人身為

　　醫護人員，在專業與工作倫理上本應遵守較諸一般人更高之標準，豈可於明知原處分機

　　關已為集中隔離之處分及對於ＳＡＲＳ病毒傳染途徑及潛伏期未臻明確之情形下，公然

　　抗拒衛生主管機關所為集中隔離之行政處分。又訴願人主張醫院並非一人一間病房之隔

　　離，只會造成更多人受到感染和傷亡乙節，按○○醫院醫護人員集體感染嚴重急性呼吸

　　道症候群事件實屬緊急，倘要求醫院採取一人一間病房之隔離措施，實為事實上之不能

　　，是訴願人之主張，委難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處以訴願人六萬元罰鍰，

　　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十一　　月　　十三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